
1.城市道路、桥梁、照明设施的管理、检测和养护维修（区级）服务指南
(主动服务)

   一、办理依据
   合政办秘【2012】96号《关于印发合肥市市政设施分级管养实施方案的通知》

   二、区级管理机构，1.主要职责。（1）负责区管道路、桥梁、照明等设施日常巡查、养护；（2）负责编制区管市政设施大修计划，报市级管理部门审核；（3）负责区管道路、桥梁、照明等设施应急处置、抢险和重大会展、重要活动保障工作；（4）负责区管道路、桥梁、照明等设施投诉处置工作；（5）负责区管道路、桥梁、照明等设施的行政许可办理等。

   三、划分范围（一）道路设施。一环路、二环路、高架桥下地面道路仍由市级管理；其它道路下划各辖区管理。（二）桥梁设施。高架桥、附设在一环路、二环路上的车行桥以及安全压力大的桥梁仍由市级管理；其它桥梁（人行天桥及其附属电梯设施等）下划各辖区管理。（三）照明设施。市管道路、高架桥、附设在一环路、二环路上车行桥的照明设施(包括路灯和景观照明)仍由市级管理；其它照明设施(包括路灯和景观照明)下划各辖区管理。（四）其它设施。所有地下通道（包括附属电梯）、窨井设施等下划各辖区管理。”

   二、承办机构
   瑶海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市政养护管理处
三、服务对象
社会公众。

四、服务条件
   市政设施损坏。

五、服务流程
1、巡查；2、检测；3、维修。

六、服务时限
 日常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八、办公地址、服务时间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郎溪路与新安江路交口北300米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咨询电话：0551-64457338
九、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部门：瑶海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321937
2.城市市政设施公共应急抢险（区级）服务指南
(主动服务)
   一、办理依据
   合政办秘【2012】96号《关于印发合肥市市政设施分级管养实施方案的通知》

    二、区级管理机构，1.主要职责。（1）负责区管道路、桥梁、照明等设施日常巡查、养护；（2）负责编制区管市政设施大修计划，报市级管理部门审核；（3）负责区管道路、桥梁、照明等设施应急处置、抢险和重大会展、重要活动保障工作；（4）负责区管道路、桥梁、照明等设施投诉处置工作；（5）负责区管道路、桥梁、照明等设施的行政许可办理等。

    三、划分范围（一）道路设施。一环路、二环路、高架桥下地面道路仍由市级管理；其它道路下划各辖区管理。（二）桥梁设施。高架桥、附设在一环路、二环路上的车行桥以及安全压力大的桥梁仍由市级管理；其它桥梁（人行天桥及其附属电梯设施等）下划各辖区管理。（三）照明设施。市管道路、高架桥、附设在一环路、二环路上车行桥的照明设施(包括路灯和景观照明)仍由市级管理；其它照明设施(包括路灯和景观照明)下划各辖区管理。（四）其它设施。所有地下通道（包括附属电梯）、窨井设施等下划各辖区管理。”

   二、承办机构
   瑶海区瑶海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市政养护管理处

   三、服务对象
   社会公众。

   四、服务条件
   1．突发性设施损坏;2.雨雪灾害天气对设施的损害。

   五、服务流程
   1.巡查；2.检测；3.维修。

   六、服务时限
   日常。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八、办公地址、服务时间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郎溪路与新安江路交口北300米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咨询电话：0551-64457338

九、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部门：瑶海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321937
3.瑶海区防汛排涝及应急处置服务指南
(主动服务)
   一、办理依据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瑶海区城市防洪应急预案的通知》瑶政〔2016〕16号；2、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2.1  区城市防洪指挥部

区政府设立区城市防洪指挥部（以下简称区防指），负责组织、指挥全区的防汛工作，其办事机构区防指办公室（以下简称区防指办）设在区市政和园林绿化管理办公室。                               2.1.3  区防指成员单位职责

1、区市政和园林绿化管理办公室：组织召开全区城市防洪工作会议、指挥部成员会议以及做好重大预警预报信息的发布和通报等协调工作；主要负责区管市政道路、小街巷路面巡查，及时排除路面积水和安全隐患，最大限度地减少路面积水内涝时间和损失；及时修复水毁路面，确保道路行车安全；做好城市道路照明保障和各类区管跨河桥梁的安全防范工作；牵头实施排水设施整改工作。

   二、承办机构
   瑶海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市政养护管理处

   三、服务对象
辖区范围内自然或人为因素导致的洪水、内涝等灾害事件的应对工作。

四、服务条件
依据合肥市气象灾害暴雨预警信号，及时启动瑶海区城市防汛应急预案。

五、服务流程
按水旱灾害的严重程度和范围，参照《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和《合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将我区应急响应行动分为四级。

4.1.2  进入汛期，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跟踪掌握雨水情、工情、旱情和灾情，并根据不同情况启动相关预案。水工程管理单位应配合区防指加强巡查，发现险情立即向区防指和有关乡镇、街道报告，同时采取措施，努力控制险情。区防指各成员单位应按照城市防洪指挥机构的统一部署和职责分工开展工作并及时报告有关工作情况。

4.1.3  水旱灾害发生后，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有关乡镇、街道负责组织实施抗洪抢险、排涝等方面工作。按照权限和职责负责所辖水工程调度，并向区城市防洪指挥部及时报告情况。

4.2  Ⅳ级（一般级）应急响应

4.2.1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为Ⅳ级响应

1、主要堤防出现一般险情；

2、城区出现5年一遇以上标准洪水；

3、在未来24小时内可能遭遇强台风袭击；

（4）全区范围内发生轻度干旱。

4.2.2  Ⅳ级响应行动

1、区防指办负责人主持会商，作出相应的工作部署，加强汛情、旱情的监视和防汛抗旱工作的指导。并将情况上报区防指领导和市防指办，区防指办视情派出检查组赴一线指导防汛抗旱工作。

2、有关乡镇、街道和水工程管理单位应密切监视汛情，按职责加强巡逻查险，并将巡查情况上报同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上级主管部门。

3、有关乡镇、街道指应按职责承担本区域的防汛工作，按规定组织民工上堤防汛查险，组织开机排涝，并将工作情况报区防指办。当防洪工程、设施出现险情时，有关乡镇、街道应立即组织抢险。

4.3  Ⅲ级（较大级）应急响应

4.3.1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为Ⅲ级响应

1、板桥河、南淝河等重要堤防发生一般险情，或低洼圩区出现5年一遇以上的内涝；

2、城区出现10年一遇以上标准洪水；

4.3.2  Ⅲ级（较大级）响应行动

1、区防指指挥长或委托有关负责人主持会商，作出相应的工作部署，密切监视汛情的发展趋势，加强防汛抗旱工作的指导。区防指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深入防汛一线参加抗洪抢险工作。

2、有关乡镇、街道可视情依法宣布本地区进入防汛期，并按职责承担本区域的防汛工作，加强防汛查险，并将工作情况报区防指。

3、当防洪工程、设施出现险情时，有关乡镇、街道应立即成立现场抢险指挥机构。必要时，由区防指派出专家组赴现场指导抢险工作。

4.4  Ⅱ级（重大级）应急响应

4.4.1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为Ⅱ级响应

1、板桥河、南淝河等重要堤防发生渗漏、管涌、塌方等重要险情；

2、城区出现20年一遇以上标准洪水；

4.4.2  Ⅱ级（重大级）响应行动

1、在市防指的指导下，区防指指挥长或委托副总指挥长主持会商，作出相应的工作部署，加强防汛工作的指导。按权限调度水利、防洪工程；根据预案转移危险地区群众，组织强化巡堤查险和和堤防防守，及时控制险情。必要时，由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汇报并作出工作部署。按照《防洪法》等有关规定，可视情宣布部分区域进入紧急防汛期，区防指派出专家组赴一线指导防汛工作。区防指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2、启动防汛抢险应急预案，有关乡镇、街道视情可依法宣布本地区进入紧急防汛期，全面承担本区域的防汛工作，并将工作情况报所在区防指。受灾乡镇、街道主要负责和区防指挥分工负责人、成员单位负责人，应按照职责到分管的区域组织指挥防汛工作。

3、当防洪工程、设施出现险情，有关乡镇、街道应立即成立现场抢险指挥机构，全力组织抢险，并及时向区防指汇报，险情严重时，由区防指组织抢险突击队进行应急抢险。

4.5  Ⅰ级（特别重大级）应急响应

4.5.1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为Ⅰ级响应

1、板桥河、南淝河等重要堤防发生漫堤、决口、垮坝等重大险情；

2、城区出现50年一遇以上标准洪水；

4.5.2  Ⅰ级（特别重大级）响应行动

1、区防指指挥长主持区防指成员会商，启用区防汛抢险救灾，做出相应工作部署，并将情况上报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必要时报请区委区政府部署防汛工作。区委区政府组织动员全区各级各部门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抢险。区防指密切监视汛情和工情的发展变化，做好汛情预测预报，做好重点工程调度。由区防指副指挥长带班，加强防汛值班。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发布各种防汛信息，宣传报道汛情及抗洪抢险情况。区防指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2、按权限调度水利、防洪工程；根据预案转移危险地区群众，组织强化巡堤查险和堤防防守，，区防指办紧急调拨防汛物资。区财政局及时筹集下达防汛及救灾资金。区直各有关部门在区委区政府和区防指的统一领导下，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抢险。

3、按照《防洪法》的规定，宣布进入紧急防汛命令，全面承担本区域的防汛工作，并将工作情况报市防指。受灾地区的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应到一线指挥，防指负责人、成员单位负责人，应按照职责到分管的区域组织指挥防工作。

4、当防洪工程、设施出现险情，有关乡镇、街道应立即成立现场抢险指挥机构，全力组织抢险。区防指领导到现场督查指导抢险工作，并派出专家组进行技术指导。按程序申请解放军、武警部队参加抗洪抢险。
六、服务时限
防汛期间值班24小时不间断，对雨天造成城区积水内涝分类进行处理。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八、办公地址、服务时间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郎溪路与新安江路交口北300米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咨询电话：0551-64457338

 九、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部门：瑶海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监督投诉电话：0551-64321937
4.瑶海区燃气经营许可证遗失、损毁办事指南

一、实施主体：合肥市建设委员会

    受委托单位：瑶海区人民政府

    具体承办单位：瑶海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二、办理依据：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583号令）
《安徽省燃气管理条例》（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发布）
《合肥市燃气管理条例》（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发布）

《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住建部 建城[2014]167号  2014年11月19日发布）

三、申报材料：

1、燃气经营许可申请表
四、申报程序：

县(市)区、开发区企业：区园林绿管中心窗口受理→审核申报材料→内部核查→上报市建委复核→网上公示→审批发证→报市建委备案及网上公告县(市)区、开发区企业：由当地建设部门窗口受理→审核申报材料→核查原件→上报市建委复核→网上公示→审批发证→报市建委备案及网上公告

五、承诺时限：材料齐全，4个工作日办结（不含公示期）六、收费标准及依据：发证不收费
七、联系电话及地址：瑶海区窗口电话：64490230  科室电话：64201023
（地址：合肥市郎溪路与长临路交口东  瑶海区政务服务中心3楼）

八、投诉电话及地址：

合肥市燃气管理处：0551-62643772  合肥市阜南路47号


